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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與「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各單位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申請推廣教育班次，應依預定收入項目

（含收費標準）及所需行政管理費(以下簡稱管理費)、場地費、人事費、業

務費及設備費等支出項目編列收支預算表，併入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書辦理。 

三、推廣教育之管理費及場地費編列與分配規範如下： 

(一)管理費： 

1.編列總收入之 10%為學校管理費（學分班為 15%），5%為教務處管理費，

5%為開班學院管理費及最高 10%為主辦單位管理費。 

2.計入學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或由學校支付鐘點之兼任教師所開設之課

程，若招收隨班附讀學員，其隨班附讀學員之學分費收入分配 50%為學

校管理費，5%為教務處管理費，5%為學院管理費，40%為主辦單位管理

費。 

(二)場地費： 

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使用校內場地請依下列規定辦理。 

1.使用校內教學場所其場地費之收費（不含設備租用），得依本校教室管

理借用辦法，或以總收入 8%核計；場地費之 50%分配給學校支付水電

費用及校園各場地維修費用，50%分配給該場地管理單位。 

2.在職專班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若學員人數五名（含）以下之課程，

場地費得依該課程總收入 5%編列。其分配比率學校及場地管理單位各

佔 50%。 

3.非屬本校教室管理借用辦法所規範之場地，則依各單位訂定之相關辦

法辦理。 

4.採遠距教學課程之場地費以該課程總收入之 1%計，用以支付學校水電

費用及校園各場地維修費用。 

(三)政府機構委託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若因委辦單位依法對補助款之管理

費編列低於本校之規定者，依其合約規定，但應優先撥列學校一般管理

費及教務處推廣教育管理費；另約定相對自籌學費部份之管理費依第一



款第一目辦理。應於課程結束後三個月內結算，並優先補足學校管理費

及教務處推廣教育管理費。 

(四)因專案辦理或非營利之服務性質課程等，其管理費若有提撥不足情形，

應依行政程序簽核憑辦。 

四、參與推廣教育工作有關人員之人事費規範如下： 

(一)教師鐘點費（含講義編撰費等）每小時以 6,500元為上限。授課時數不

得併入本校一般授課時數核計。 

(二)擔任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本校授課教師，若不支領鐘點費，其授課時數

可計入該教師之授課鐘點。 

(三)計入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鐘點或由學校人事費支付鐘點之兼任教師

所開設之課程，若招收隨班附讀學員，該專、兼任教師不得重複支領鐘

點費。 

(四)推廣教育學分班與在職專班混班上課者，其授課教師之鐘點費（含講義

編撰費等）應於學分班與在職專班兩者間擇一編列。 

(五)主持人同一時期以主持兩個推廣教育班次為原則，於開班期間酌予編列

主持人費，其合計工作費以不超過系所主管加給為準，領取工作費期間

不得超過該課程授課期間。如與委託辦理單位訂有相關協議者，則從其

協議。 

(六)為因應課程規劃及業務推動需要，得編列協同主持人酬勞，其每位酬勞

以不超過主持人之酬勞為限。如與委託辦理單位訂有相關協議者，則從

其協議。 

(七)研究人員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酬勞規範。 

(八)專任助理比照本校約用人員相關規定辦理；兼任助理薪資每人每月以

8,000元為上限。委訓計畫依合約內容規定辦理。 

(九)授課期間如邀請校外人士演講，其演講費以該推廣教育課程鐘點費標準

為原則，特殊案例則應簽請教務長同意。另原授課教師不得再支領鐘點

費，但有主持該演講之事實得支領主持費，其標準以每人每場次 2,500

元為上限。 

(十)校外人士應邀發表演講等課程活動，其交通費依本校外聘演講之交通費

支給標準辦理；外聘兼任教師亦得依前述標準編列交通費。 

(十一)學生兼任推廣教育班次助理之酬勞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助理及

臨時工管理要點」辦理；學生工作費比照學校工讀生之標準。 



(十二)編制外行政支援人員得支給工作費。 

(十三)針對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或支援辦理有績效者，得依「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規定支給工作酬勞。 

(十四)臨時人員依照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其他特殊人事相關費用得另案簽准。 

五、推廣教育之業務費及設備費規範如下： 

(一)業務費：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所需之餐點費、教學材料費、器材維護費、

電話費、水電費、辦公用品、印刷費、郵資、交通費、海報製作、紀念

品費、國內外差旅費及其他與推廣教育業務相關支出。 

(二)設備費：須配合各推廣教育班次之業務需要及收支情形，才得以購置相

關設備。 

六、本校辦理推廣教育班次應審酌成本，各項經費收支以有賸餘為原則，如不足

支應時，應檢討撙節支用，預算執行與結餘款規範如下： 

(一)各推廣教育課程收入，應納入校務基金。 

(二)推廣教育課程經費以有剩餘為原則。課程結束二個月內得申請結餘款轉

入課程結餘款專帳、各主辦單位管理費或開班學院管理費繼續使用，逾

期未處理者，則全數納入學校推廣教育管理費。 

七、推廣教育提列管理費或課程結餘款之運用範圍： 

(一)支應博士班學生獎助學金。 

(二)支援辦理行政業務人員薪津及協辦人員工作酬勞。 

(三)支援推廣教育及遠距教學之軟硬體及業務相關費用。 

(四)支援水電瓦斯費用、相關維護安全衛生環保費用及辦公室用具、餐費、

消耗品等事務性費用。 

(五)支援教師與學生參與國際學術合作、出國研習、考察、參加研討會、進

修經費。 

(六)支應教學、研究優良教師獎勵金、服務績優員工獎勵金。 

(七)支應員工提升服務相關訓練經費。 

(八)支應圖書館購置圖書期刊經費。 

(九)辦理推廣宣傳活動業務檢討會、年終餐會相關支出，年終餐會每年以一

次為限。 

(十)支援學校教學、學術研究及行政業務等相關支出。 

(十一)支應其他推動校務發展經專案簽准之相關經費。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照「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